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宁东路—宁穿路）工程

（施工）已由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以鄞发改投【2017】60号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招标人为宁
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宁波市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
部自筹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东部新城核心区，工程范围为宁东路以

南，承源路以东，宁穿路以北，河源路以西。
项目规模：南北长约 440米，东西宽约 120至 210米，总用地面

积约 74457平方米，其中Ⅰ标段建筑面积约 106926㎡，Ⅱ标段建筑
面积约34227㎡。

项目总投资：200448.39万元。
招标控制价：Ⅰ标段580156422元，Ⅱ标段396212694元。
计划工期：1050日历天
招标范围：
Ⅰ标段招标范围：Ⅰ标段范围内的土建、基坑支护、建筑装修、

河源路临时道路及附属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Ⅱ标段招标范围：Ⅱ标段范围内的土建、安装、基坑支护、建筑

装修及附属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共划分为2个标段，标段范围详见工程量清单。申请

人可同时参加2个标段的施工投标申请，但入围后最多只能中标一
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符合宁波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要求。
３.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Ⅰ标段申请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及以上资质，Ⅱ标段申请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
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具有C级
及以上施工信用等级（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度的企业施工信用
评价等级为准）；

3.1.5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
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
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1.6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投标申请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
系统里显示：投标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保函信
息)且在有效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
付担保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
波市行政区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
为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含

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周岁以下），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录入信
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不得有其他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
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
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2.4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

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
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3其他要求：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

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
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
中标候选人资格，该标段重新招标。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4.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

不分标段入围 12 家。入围投标申请人可同时参加 2 个标段的施工投
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企业只能参加Ⅱ标段的投标。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请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到 2018 年 8

月 16 日 16:00（以购买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
受理。

5.2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
元），售后不退。

5.3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
充文件。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
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
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
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5.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7未在网上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

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

间，下同）为2018年8月22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宁穿路 1901 号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 4 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
子指示屏）。

6.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由宁波
网络投标工具V7.3.0生成。

6.3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上传至
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
60822/t9/login.jsp)。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光
盘或U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
装，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6.4投标申请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取时，方
可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申请人须成功上传加密标
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
否决投标申请处理。

6.5本项目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电子密钥”（CA锁）
和 IC 卡，并在“电子密钥”（CA 锁）和 IC 卡上注明投标申请人名称，否
则，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如有不一致的以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上的内容为准。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王皓、俞蒙蒙
电话：87684881、13736140496

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宁东路—宁穿路）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凌云路（新梅路—院士路）大修项目已由宁波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8】45号、
甬高新经【2018】102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
监察大队），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人为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区财政安排,项
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
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西始院士路，东至新梅路。
项目规模：本项目为城市主干路，全长约2500米，标准道路

横断面宽度为50米，双向六车道。
项目总投资：约6132万元
招标控制价：约4900万元
计划工期：200日历天
招标范围：道路、排水、桥梁、路灯、景观绿化及安装工程等

施工总承包（详见施工图）。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
工能力；

3.1.3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系统”）中施工信用等级须具有 C 级及以上（以资格预审当
天所在季度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为准）；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

信息，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通过该系统审核，且在
有效期内。

3.1.6其它要求：申请人及拟派项目经理在建筑市场活动中
不得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的临时建造师）壹级，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证），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通过该系统审
核，且在有效期内；

3.2.4其他要求：
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在建项目开始的计算时间

为招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或者直接发包项目的合同签
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日止。拟派项目经理
在系统中的未解锁项目，视同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
的，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
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3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
表第2.2条款规定）；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申请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

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6 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效期
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
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
区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高新
区。

3.7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申请人应按资格预审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
产生资格预审入围单位后，招标代理人将对资格预审入围单位及
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的，将取消入围资格并不再进行递补。（失信信息查询以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 11家。【其中 0-2家为招标人推荐的

注册地在高新区且被宁波市人民政府、宁波市及高新区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评定为“宁波市建筑业龙头企业”“宁波市建筑业骨干企
业”“宁波市建筑业‘走出去’发展先进企业”“高新区优秀建筑业
企业”（以最新文件为准）的单位】。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2018 年 8 月

16日 16:00（北京时间）（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国家高新
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
面地址：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从
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
门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自行下
载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
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申请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
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递交
招标代理人。未提供相关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
发票。

5.3资格预审、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国家高新
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
面地址详见 5.1 条款）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
漏，责任自负。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
者在网上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
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详见 5.1 条款）“业务资讯——通知公告”
栏目查阅《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5.5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国家
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
题页面地址详见 5.1 条款）“业务资讯——资料下载”栏目（咨询电
话：0574-87187975、 0574-87187966）。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7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年8月

20日14时30分，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三
（宁波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11室）。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16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

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4-87909190
招标代理人：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 63号利时金融大厦 A座 1701招

标代理部
联系人：杨立平、钱丽娟
联系电话：0574-88103779、13867857312

凌云路（新梅路—院士路）大修项目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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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创技术——血清电解
质参考测量程序，我们作为第一
起草单位制定了医药行业标准，
刚刚通过标管中心的审核，目前
正在申请成为国际标准。”美康生
物高级工程师沈敏日前兴奋地告
诉记者，“我们技术团队成员大部
分是公司股东，大家很愿意为公
司作贡献。”

让核心技术人员成为公司主
人，这是美康生物在成立时的初
心，也是其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能持
续快速成长的秘诀。

很多人可能没想到，这家国内
医用试剂龙头企业，在十多年前还

是一家租用厂房的小公司。2003
年，抗击“非典”需要大量运用检
验试剂盒，而这一市场大部分依赖
进口，产品价格普遍很高。邹炳德
果断抵押房产，租下一个 700平方
米的厂房，创办美康生物公司。短
短十几年，美康生物创下了 18 亿
元营收，产品从医用试剂拓展到医
疗分析仪，同时为全国各地提供医
疗服务。

“这与公司注重人才投入和培
养密不可分。”邹炳德介绍，公司
在成立两年后即成立研发中心。
2008年9月，即将博士研究生毕业
的沃燕波到宁波找工作，碰到了力
邀他加入的邹炳德。沃燕波坦言，
一开始也有顾虑，毕竟当时的美康
生物是家规模很小的民营企业。不
过 ， 邹 炳 德 给 沃 燕 波 画 了 一 个

“饼”，“饼”里透露出对人才的尊

重、对研发的重视，这让沃燕波动
了心，成为公司引进的第一位博
士。

企业要创新，人才是关键。自
2006 年开始，美康生物分别从中
科院、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香港大
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
科大学等科研院校引进大量高级专
家、博士、硕士等人才，先后建立
了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
站。

2016 年，美康生物面向研发
技术骨干、业务人员、中高层管理
人员及公司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
员实施股权激励，其中约 150名技
术人员享受到这个福利，几乎覆盖
了所有技术骨干。

在 美 康 生 物 1300 余 名 员 工
中，技术人员就有 300多人。除了
对高端领军人物的培养，美康生物

还注重对青年英才、研究生及大学
生的培育——与宁波大学商学院合
作，为精英人才开设免费 MBA 课
程；开设“雏鹰计划”人才培养通
道，根据员工自我发展需求和能力
设定培养方向，开展多层次、内外
结合的培训；注重与高等院校合
作，开设“定向委培班”，设立

“美康奖学金”等，把引才的橄榄
枝延伸到校园里。

股份的激励让技术人员有归属
感，持续的成长通道使员工自我激
励不断成长，最终带来了公司的腾
飞。目前，美康生物已申请专利
169 项，获授权专利 125 项，授权
软件著作权 23 项，参与制定行业
标准 7 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3
项，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 1项。公
司每年还把至少 10 项创新产品推
向市场。

美康生物：让技术骨干成为公司股东
宁波民企引才故事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范光明） 上周，鄞
州明楼街道徐家社区进行最后一批
车棚违规出租整治。不少居民到现
场围观，看到困扰多年的车棚违规
出租住人、电乱拉、水乱接、气乱
用等安全隐患得以排除。

去年以来，鄞州区集中启动住
宅小区车棚 （库） 违规出租改变用
途专项整治行动，徐家社区成为靶
向攻坚对象之一。然而，确权难、
业主不配合、弱势群体多、执法缺
乏相应法律依据等难题始终制约着
问题的解决。

从摸清底数入手，打有准备
之仗。今年年初，明楼街道发动
网格长、网格员精准排摸，共排
摸出 96 户车棚违规出租，做到户
户底数清、家家情况明。随后，
以徐家社区的名义给每位车棚业

主写了一封告知信，上门走访宣
传 800 余次，以诚恳的态度讲解
法 律 法 规 及 违 法 可 能 产 生 的 后
果，并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结果，绝大部分业主不为所动、
心存侥幸，不愿损失每月几百元
的租金收益。

“我老公提前病退，家庭收入
较低，车棚出租每月能有额外收入
600元，能不能‘网开一面’？”居
民陈女士的要求代表了部分业主的
心声。对此，明楼街道班子成员主
动担责，实行领导包干包案，将业
主分类：对经济条件较好的，晓之
以理；对经济困难的，尽可能提供
帮扶。结合陈女士的实际情况，在
化解违规出租供人居住的同时，帮
她找到了合法的新租客。

业主的问题理顺了，劝租客搬
家成为更棘手的问题。“租住在车

棚里的，大部分是低收入群体。”
明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张法说，
低房租是他们选择租住在阴暗潮湿
的车棚里的主要原因。“虽然心里
同情理解他们的不易，但从生命安
全的大局考虑，我们必须坚持推进
整治工作，并最大限度地为租客预
留宽裕的搬迁时间。”

车 棚 违 规 出 租 集 中 整 治 期
间，明楼街道依托综合信息指挥
室统一协调指挥，整合综合行政
执法中队、派出所、司法所及街
道城管办、综治办、安监所等力
量联合执法，形成整治强势。同
时 注 重 保 护 租 客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不仅在车棚周边重点位置安
装烟感器、放置灭火器，还在台
风来临前第一时间对租客进行安
全 转 移 。 终 于 ， 数 十 次 登 门 拜
访，一次次排忧解难，让租客们

打消了疑虑，开始主动搬迁。
为确保整治效果不反弹，每

天，楼长巡查时会将发现的车棚
违规出租“反弹”情况上报，街
道和社区会在 24 小时内派人上门
处理；每周，网格员上门走访车
棚业主及租客，发放平安宣传资
料；每月，街道工作人员主动约
谈周边二手房中介，一旦发现有

“车棚”房源，要求尽快下架房
源、清退租客，否则将予以严厉
处罚。

如今，明楼街道 11 个社区中
的 2 个安全隐患最严重、出租矛
盾最突出的社区已经实现车棚零
住人目标，累计处理车棚违规出
租近 200 起。下一步，明楼街道
还将对其他 9 个社区剩余的 60 余
户 车 棚 违 规 出 租 住 人 问 题 “ 开
刀”。

鄞州明楼街道出实招
破解老小区车棚违规出租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邵剑勇） 记者昨天从市文化馆
获悉，“一人一艺”全民摄影大赛
经专家组评选、网络投票，最终
分别评出专家组和网络组的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作品奖。其中一等
奖各1人，二等奖各3人，三等奖
各 5 人，优秀作品奖各 30 人。专

家组的一等奖作品是邱国良拍摄
的组照《锦绣东城》，网络组的一
等奖作品是胡锡龙拍摄的 《奉化
水蜜桃 味道好极了》。

“一人一艺”全民摄影大赛由
市文广新闻出版局主办，市文化
馆、市摄影家协会承办，新侨艺
报协办。大赛自 6 月 16 日在南塘
老街启动以来，得到了宁波众多
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的热烈响
应，征集到参赛照片 1 万余幅。
接下来，这些获奖作品将集中展
出，与广大市民见面。

“一人一艺”全民摄影大赛
获奖名单揭晓

【紧接第1版】此后，他又同当事人
面对面进行思想动员。这样的故事
不是个例，大家的心思只有一个，
就是自己流汗、流泪也要把拆迁这
块“硬骨头”啃下来。

一段时间，古林镇流动广播里每
天传出这样的语音：“机场三期项目
是省重点工程，也是宁波城市发展的
重点项目，请大家支持”“强制搬迁将
不能享受按期签约和搬迁的奖
励”……看着以前的邻居们可以入住
新小区或用拆迁补偿款在城里买房
子，再看看拖到最后丝毫不能获利，
部分一度不愿签约的村民“回头”了，
机场三期地块离“清零”又近了一步。

阳光的力量温暖人心

对剩下的几十户拆迁户开展
工作，难上加难。和镇里的干部比
起来，村党组织书记们更熟悉村子
里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更熟悉每
位村民的性格特点，是他们冲在了
攻坚的第一线。

古林镇拆迁主要涉及戴家、共
任两个村，该镇23个村的村党组织
书记“包干”了未签约的 45户拆迁
户，他们用自己的人脉、影响力和真
情“各显神通”，为“阳光拆迁”注入
了“温暖人心”的新内涵。

“我分配到最‘难’的一户，也是
最‘好’的一户。”在林德芳成功签约
后，茂新村党支部书记林忆聂意味
深长地说。林德芳并没有像别人那
样扛煤气瓶等过激行为，而是带头
组团与政府打官司。林忆聂了解
到，林德芳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他

的主要问题是对政府缺乏信任，于
是先找到和林德芳说得上话的连
襟，在连襟陪同下多次登门拜访。
了解到林德芳身体不好，林忆聂走
动得更勤了，经常关心林德芳的身
体，渐渐地林德芳对林忆聂产生了
兄弟般的感情。这时候，林忆聂把
林德芳屡次官司败诉的现实摆出
来，把强制搬迁的后果分析清楚，
把经济账实实在在算出来，林德芳
终于相信按期签约才是最佳选择。

林德芳的签约，在其他人眼里
可是大事。在林忆聂的请求下，林
德芳转变角色，跟着林忆聂一户户
上门规劝其他拆迁户签约。去年
底，林忆聂请6户拆迁户一起吃饭，
饭桌上林德芳主动作保，请其他拆
迁户相信政策。“我说100句可能还
抵不上德芳说一句。”林忆聂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我们
一定要多换位思考，从拆迁户角度
考虑问题。”宋严王村党支部书记
张启文，终于说服了曾经准备和政
府“干”到底的拆迁户。

“困难有渠道解决，生活就有
了希望。”葑水港村党支部书记岑
云岳了解到拆迁户家庭实际困难
后，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他们实
现了安置补偿。

拆迁，让古林镇成为一个大家
庭。谁家生活困难就想方设法帮助
一下，谁家逢喜事就主动上门道个
喜，点滴小事温暖人心、拉近距离。
不少原先阻碍拆迁的群众在“阳
光”感化下签了约，有的还主动去
做其他拆迁户的工作，齐心协力为
机场三期建设铺平了道路。


